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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管理评价办公室 

 

关于做好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

动态管理第四周期考评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和新创建医院：  

为了进一步做好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动态管理第四周期考评工

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考评内容、范围与模式 

（一）考评内容 

一是突出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创建特点，既吸纳了医院评审标准中

的内容，又侧重能力提升、持续改进和社会评价；二是突出动态管理

的特点，强调了质量管理的 PDCA 循环。通过“计划、实施、检查、

总结、再优化”的循环往复，螺旋式上升，实现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

的持续改进；三是突出医院管理基本点。重点选择最基本、最常用、

最易做到、必须做好的考核内容，体现了基础性、实用性和可操作性。 

（二）考评范围 

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、新创建医院、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

院。 

（三）考评模式 

采取网络上报数据分析与实地考核相结合的模式。本周期建立了

网络质量监测机制，首次采用了网络直报的考评模式。这种考评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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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以下几个特点：一是通过网络直报提高医院自我评价能力，把持续

改进变为医院的主动行为。二是客观评价，资源共享。设置了医院上

报数据计算平均值功能，程序可根据同级医院上报的数据，自动生成

平均值，供医院对比与参考。三是网络直报减轻了医院的负担。 

考评专家从“中国医院协会全国百姓放心医院管理评价专家库”

中选取。 

二、考核评价具体安排 

（一）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

时间为 2014年 3—6月。组织专家对医院网络上报的“自评报告”

和“直报数据”进行分析，对于疑似虚假数据或自评结果不符合标准

的医院进行实地核查，实地核查通知将提前两周发至医院。 

通过分析及评价的医院作为“通过第四周期考核评价百姓放心示

范候选医院”。 

（二）新创建医院 

时间为 2014年 3—6月。新创建医院全部进行实地考核及医院网

络上报的“自评报告”和“直报数据”分析。放心示范医院活动管理

评价办公室将派出 3-4个考核组。考核组成员由主任、副主任及专家

组成。每所创建医院考核时间为半天，最长不超过一天。受委托开展

此项活动的省医院协会可派出有关负责人一并参与考核。 

通过考核的医院作为“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候选医院”。 

（三）遴选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院（第四周期）” 

时间为 2014年 4—6月。组织专家对已获得荣誉的百佳示范医院

和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一并按照第四周期百佳示范医院的有关标准和

要求，逐项进行梳理、认定、评分、遴选（遴选将适当考虑地区平衡）。

共选出 100-120所医院，作为第四周期的“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

院遴选医院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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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创建医院本周期不参加百佳示范医院遴选评定，经一个周期后

方可参加。 

三、数据考评说明 

有关网络直报和大讲堂学习是此次考评重点。截止 10月 30日，

自评报告上报 400家，占总数的 49%；直报数据上报 320家，占 39%。

数据评审专家要充分利用所有直报数据做好分析，用门急诊和住院患

者数量衡量医院的服务能力，用重点疾病和重点手术的覆盖率观察医

院的服务宽度，用疾病和手术的死亡率考察医院的医疗质量，用抗菌

药物监测、感控监测及参加大讲堂比例了解医院的管理能力。 

第四周期考核选用的数据中 80%来自病案的原始数据，与过去的

直接填报数据有所区别，由于各医院使用的信息系统及疾病编码标准

不同，所以采集的数据还存在一些问题。但是，用客观数据说话必将

成为重要的管理方向。积极上报数据是参与放心医院活动的重要态

度，在综合评定中，参与态度占重要比例。 

四、社会评价 

时间为 2014年 7月。考核结束后，全部候选与遴选医院均在“中

国医院协会网站”和“百姓放心医院网站”上进行公示，在医院大厅

设立公示牌，窗口、病房张贴公示，接受社会评价。公示时间为 10

天。意见反馈及公示结果纳入考核。 

公示结束后，合格的候选与遴选医院要分别填写《全国百姓放心

示范医院第四动态管理周期考核表》、《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新创建

考核表》、《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优秀管理者推荐表》和《全国百姓

放心百佳示范医院遴选考核表》，并由属地人大、政协及卫生行政主

管部门与受委托开展活动的省级医院协会签署意见并盖章。 

五、评选表彰 

时间为 2014 年 8 月。对于通过第四周期考核评价的单位，颁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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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誉证书；对于新创建医院授予“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”证书与牌

匾，同时对医院主要管理者颁发“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优秀管理者”

证书；对于未达标的百佳示范医院，取消百佳示范医院称号，考核成

绩优异的示范医院，授予百佳示范医院荣誉称号；对于考核评价不合

格单位，限期整改，如仍未通过考核评价，将撤销其荣誉。 

表彰大会将在 2014年 8月份举行。 

希望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和新创建医院按照本通知的要求与

安排认真落实各项工作。 

 

 

 

中国医院协会 

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管理评价办公室 

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五日 


